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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法律的历史发展的启示 
——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为线索 

◆翁成龙 

（甘肃政法学院 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先后四次开启，却又相继

搁浅，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偶然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力量是政治

和利益，所有法律的制定都无法避免。正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第

五次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正确把握政治与利益博弈结果的偶然性，不奢

求逻辑完美、结构严谨的全覆盖型民法典，而是形成由概念、原理及其

价值诉求所构成的法的“认知体系”，使民法典具有深刻的理性基础和长

远的指导价值，方为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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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市场法
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拉开了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序幕。然
而，社会各界对于是否编纂民法典以及如何辨证民法典的看法却
南辕北辙。立法机构、法学学者（特别是民法学者）以及公民，
每一个阶层团体都有着各自的诉求，集中迸发于此次民法典编纂
的浪潮之中。纵观新中国民事立法之沿革，政府主导之大权未曾
旁落，或许从最初就怀着民法典编纂之目标。立法工作的开端和
收尾往往取决于专业之外的利益博弈，而专业学者以及立法中的
其他参与者所能做的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说服博弈
中占优势的主导者。本文拟在运用历史的分析，对新中国民法制
定的脉络进行梳理，从中看出民法典编纂内外的决定性因素。 

1、中国民法典制定脉络梳理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之前，新中国先后有

过四次的民法典起草编纂，却因各种意外而搁浅。纵观之，拥有
一部中国民法典之梦想，无论是执政者还是专家学者都从未放
弃。在笔者看来，这便是这次中央提出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基础。 

1.1 第一次民法典制定 
1954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领导了新中国第

一次的民法典编纂，翻译引进了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
典，兼采德、法等国的民法典。历时两年，于 1956 年 12 月形成
了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然而，“整风”、“反右”运动的到
来却使得此次编纂不得不搁浅。[1] 

1.2 第二次民法典制定 
1962 年经济开始复苏，毛泽东提出“刑法、民法都要搞”

的立法要求，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工作至此开始。立法工作仍由彭
真领导，并于 1964 年完成共计 262 条的民法草案“试拟稿”。不
幸的是，1965 年先后开始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令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再次中断。 

1.3 第三次民法典的制定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依据会议精神，第三次的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杨秀峰、陶希晋领
导下展开。先期，采取“制定民法与制定单行法同时并进”的立
法方针。后在 1981 年 5 月的民法座谈会上改为“先制定单行法”。
同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解散了民法起草小组，认
为经济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社会关系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不可
能制定出一部完善的民法典。[2]此后，虽然民法典的编纂停滞，
但单行法的制定却并未停止。 

1.4 第四次民法典制定 
1998 年 4 月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家福向委员长

李鹏提出“希望本届人大能制定民法典”，后由王汉斌和王家福
牵头成立民事立法工作组，采取分步单行立法，而后汇总为法典
的立法策略。然而 2002 年初，委员长李鹏提出，要在九届人大
任期内通过民法典。随后，这份共有 1200 多条，10 多万字的民
法典草案，于 2002 年 12 月 23 日草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该草案只初审后便未再审议，第四次编纂就此停止。 
1.5 第五次民法典制定 
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民法典第五次起草工作被提上

日程。2015 年，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专家座谈
会，征求对民法典编纂的意见。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法
工委召开了民法总则草案专家讨论会，讨论了法工委民法室的内
部草案。2016 年 5 月 20 日，法工委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制定修
改稿，直到 6 月 27 日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上会审议的征求意
见稿又发生了明显修改。2017 年 3 月 15 日，民法总则由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整
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预计将再 2020 年完成，该民法典被当代中
国学者寄予厚望，试图成为 “代表２１世纪发展潮流的伟大法
典”。 

2、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作用力量的解析 
新中国五次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体现了各方力量的全面的博

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政治权力对比和利益的对比。在不同的
关系之中，两种力量对比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2.1 政治权力对比 
在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中，政治力量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一方面。因中国刚走出封建社会，权力本位观念仍根深蒂固；另
一方面，全球正处于威权主义的深刻影响之下，中国也深陷这一
漩涡之中。五次民法的编纂起止无不表现了政治力量的权衡博
弈。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正值冷战开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
格局形成。中国期望改变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软弱形象，
提高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而法典化浪潮让中国看到了崛
起之路。而后的“反右”运动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虽
然运动本身是一场意外，但民法典初稿兼采了德、法的立法经验，
有着资本主义的色彩，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中国来说是不可忍
受的。那么，搁浅民法典的制定却也在情理之中了。又如第四次
民法典的制定，其本身也极具政治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中国基本确立，第三次民法典编纂中止之理由已难成立，为何
民法典却又在提交人大常委会初审之后便不在继续审议了呢？
虽时间过于匆忙是其原因之一，然最关键的是未完成的立法行为
本身却是立法机关所追求的重要成果。此后，在 2015 年之前的
十余年间，“民法草案已经进行了初次审议”成为了回应相关代
表议案最为有力的理由。这一理由不仅用来回应全国人大代表的 
“法典化”建议 ，甚至在回应为数众多的要求制定、修改单行
民事法律的代表议案时，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 

2.2 利益的对比 
民法典的制定不可避免的会改变利益的分配现状。这将促使

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反复博弈、妥协，以产生新的均衡。政治博弈
同样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形态，政治博弈上文已涉及，便不再赘述。
笔者主要通过法学专业学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来揭示这一力量运
作。 

每次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民法学者。他们
在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其是否是起草小
组的成员。如在第三次民法编纂中，《关于制定民法典的研究报
告》的出现便是例证之一。[2]每位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同，可能是
学术路径不同，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利益。在世界各国的民法典编
纂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观点对峙的情形。如在 1814 年围绕是否
编纂德国民法典，蒂堡和萨维尼论战便各自代表了争锋相对两
端；在 1889 年日本制定民法典之时也出现“法典应待民俗风情
稳定之时完成之”[4]的争论。通过这些法典制定的例子比较考察，
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因素——利益。在所有民法典制定过程中，
绝大多数持赞成态度的学者，往往在学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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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可以直接在这一博弈中左右利益的分配。萨维尼反对立
即制定民法典，盖因其年少成名，学术声望并未达到顶点。在与
包括蒂堡在内的其他德国民法学在民法典制定的博弈中并不占
有绝对优势。当然，并不排除纯粹学术对立的可能性。然而，这
亦是其利益的体现。若以其观点制定民法典，何尝不是一种学术
上的胜利。名也是一种利。又如日本仅隔 10 年，于 1898 年修订
了日本民法典，其风俗民情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变了的只是民法
典的编纂人：从法国巴黎大学的布瓦索纳德教授变成了“全日
班”。中国也不例外。赞同制定民法典的学者们往往拥有一定的
声望与能力，而只有现时无法在民法典编纂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学
者才会提出不应当制定或制定之条件不够成熟的建议。赞成者，
如王利明的三步走、孙宪忠的两步走，或是徐国栋的绿色民法典。
反对者，如杨振山认为，要创造出中国的民法典理论，还需要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增裕也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民法典
的制定条件还不具备。[5]双方的对立正是鲜活的例证,只因有各自
的考量。一方面是为了名——进一步提升其学术威望，另一方面
是为了利——新的观点会产生垄断利润。有学者认为，已经法典
化的国家，或是未法典化的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如何处理
“非法典编纂”的问题。[6]如果说民事特别法律目的是快速地解
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那么民法典就是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内稳定这一些利益分配的结果。虽然两者间存在着冲
突，但本质上同样是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妥协，然后达
成一致结果，只不过其制定和颁布借用了国家立法机关的名义而
已。[7] 

3、法律的历史发展的启示 
立法是政治与法学的联盟，前者涵盖了诸多社会因素的政策

性考量，后者则限于法学理论的因素。[8]19 世纪欧洲大陆民法法
典编纂运动放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萨维尼或是历史法学派取得
了胜利，根本还在于政治: 当时的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均未实现
国家的统一，而复辟后重返政治舞台的统治者则认为法典编纂是
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威胁。[9]同时立法也是利益的分配，它涉
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古今中外的
各个立法选择中，政治与利益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共同作用促成
了一部法律的诞生。这个选择远远不是法学家所想的那样:需要
一部完美的协调一切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典。在成文法国家，特
别的是体系严谨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往往带有着超越其本身

蕴含。它不但是社会现时的交往规制，还是一种由概念、原理及
其价值诉求构成的“认知体系”。它指导了民法教学、司法实践，
甚或指引了新兴领域的交往方向。时下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该基
础性的“认知体系”[10]与新的发展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已经法
典化的国家和尚未法典化的国家而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不
一样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刻地理解交织在民法典编纂中地政
治与利益关系，并恰当地处理。中国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
整个社会的政治与利益关系并不明朗。民法典的编纂带的是机遇
还是挑战尚未可知。但值得明确的一点是编纂民法典的目的并非
编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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